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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程宗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3人， 代表股份145,658,9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401％。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6,096,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45％。

网络投票的股东149人，代表股份89,562,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756％。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8人， 代表股份15,005,60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72％。

其中：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8人，代表股份15,005,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72％。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等重大治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1.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03,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6％；反对75,3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180,0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0,1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77％； 反对75,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1％；弃权180,0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1％。

议案1.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02,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1％；反对75,3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180,8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7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49,4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29％； 反对75,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1％；弃权180,8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0％。

议案1.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16,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8％；反对75,3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267,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7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62,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64％； 反对75,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1％；弃权267,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14％。

议案1.04�《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02,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8％；反对75,3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181,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1,2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48,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96％； 反对75,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1％；弃权181,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1,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3％。

议案1.0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10,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0％；反对161,8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1％； 弃权186,31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57,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98％；反对161,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86％；弃权186,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6,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16％。

议案1.06�《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220,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9％；反对257,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6％； 弃权181,31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1,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73％；反对257,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44％；弃权181,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1,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3％。

议案1.07�《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220,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9％；反对423,31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6％；弃权15,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3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73％；反对423,3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10％；弃权15,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6％。

（二）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06,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5％；反对75,3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177,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2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2,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62％； 反对75,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1％；弃权177,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7,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16％。

（三）审议通过《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089,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92％；反对76,52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5％；弃权492,7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2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36,3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065％； 反对76,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99％；弃权492,7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7,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3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王鹏、周永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以及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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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立运有限公司为其全

资子公司佑城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佑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

城”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伦敦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伦敦分行” ）申请人民币42亿元借款，

期限1年，用于一般公司用途等合同约定的用途。

公司控股子公司立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运” ，持有佑城100%股权）拟与招商银行伦敦分行签

订《股权质押合同》，以其持有的佑城100%股权为佑城在《贷款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2、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2025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2025年5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2025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担保生效前后，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 股东大会审批额度 已使用额度 本次使用 累计已使用额度 剩余可使用额度

控股子公司

＜70% 95.00 35.650 42.00 77.650 17.350

≥70% 105.00 6.255 - 6.255 98.745

合计 200.00 41.905 42.000 83.905 116.095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佑城有限公司注册时间2012年11月6日，住所地为香港铜锣湾告士打道262号中粮大厦33楼，注册

资本为2港元。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公司控股子公司立运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佑城经审计总资产1,439,906.15万元、总负债230,518.34万元、净资产1,

209,387.81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2,831.20万元、净利润-2,831.20万元。 截至2025

年9月30日，佑城总资产1,617,455.04万元、总负债233,852.07万元、净资产1,383,602.97万元；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94,146.46万元、净利润174,215.16万元。

截至目前，佑城不存在担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立运以其持有的佑城100%股权为佑城向招商银行伦敦分行申请的人民币42亿元借款提供股权质

押，担保本金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2亿元。担保期间为股份押记契据生效之日起至与借款有关的所有

融资文件项下债务结清且招商银行伦敦分行无进一步放款义务的期间。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立运为其全资子公司佑城提供股权质押，是为了满足项目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

佑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完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为

1,560,610.95�万元，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47.29%

（占净资产的比重为37.56%）。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238,911.95�万元，占公司截

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16.92%（占净资产的比重为29.81%）；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321,699.00万元，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30.36%（占净资产的比重为7.74%）。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31� � � � � � �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5-057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为其全资子公司西单大悦城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西单大悦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单大悦城”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申请33亿元借

款，期限14年，用于经营性需求等合同约定的用途。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置业” ，持有西单大悦城100%股权）拟与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签订《质押合同》，以其持有的西单大悦城100%股权为西单大悦城在《贷款协议》项

下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2、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2025年5月22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

司2025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

次担保生效前后，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 股东大会审批额度 已使用额度 本次使用 累计已使用额度 剩余可使用额度

控股子公司

＜70% 95.00 2.650 33.00 35.650 59.350

≥70% 105.00 6.255 - 6.255 98.745

合计 200.00 8.905 33.000 41.905 158.095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西单大悦城有限公司注册时间2005年3月4日，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31号，注册资本

为102,5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刘琪。 经营范围：经营电信业务；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

制售中餐（含冷荤凉菜）、西餐（含冷荤凉菜）；零售烟、酒；洗衣服务；游泳馆；酒店投资管理；酒店管理

咨询、信息咨询；出租商业用房；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票务代理；健身服务；技术交流；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广告信息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销售服装服饰、鞋帽、

日用品、化妆品；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工艺品、鲜花；打字；复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粮置业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西单大悦城经审计总资产290,035.34万元、总负债39,216.93万元、净资产

250,818.41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75,568.12万元、利润总额51,862.95万元、净利润39,625.42万元。 截

至2025年9月30日，西单大悦城总资产313,593.74万元、总负债40,231.48万元、净资产273,362.27万元；

2025年1-9月，营业收入53,880.78万元、利润总额30,282.45万元、净利润22,543.86万元。

截至目前，西单大悦城不存在担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粮置业以其持有的西单大悦城100%股权为西单大悦城向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的33亿元借款

提供股权质押，担保本金最高余额不超过33亿元。 担保期间为质押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贷款合同项下债权

诉讼时效届满的期间。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粮置业为其全资子公司西单大悦城提供股权质押， 是为了满足项目经营及业务

发展的需要。西单大悦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完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为

1,560,610.95�万元，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47.29%

（占净资产的比重为37.56%）。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238,911.95�万元，占公司截

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16.92%（占净资产的比重为29.81%）；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321,699.00万元， 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30.36%（占净资产的比重为7.74%）。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5-054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

1、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2、“约调研”小程序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9日前，①访问网址https://eseb.cn/1t76KTC7HiM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文中“价值在线” 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②使用微信扫描下文中“约调研” 小程序

码进行会前提问；③通过公司邮箱nwf_123456@126.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

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价值在线小程序码）（约调研小程序码）

一、说明会类型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5年10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15:00-16:00举行湖南新五丰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约调研”小程序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万其见先生

副董事长、总经理：朱永胜先生

独立董事：李林先生、方热军先生、黄珺女士

财务总监：简超先生

董事会秘书：罗雁飞女士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1日 （星期五）15:00-16:00， ①通过访问网址https://eseb.

cn/1t76KTC7HiM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文中“价值在线”小程序码；②在微信中搜索“约调研” 小程序，点

击“网上说明会” ，搜索“新五丰” ；③使用微信扫描下文中“约调研” 小程序码，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

登入“约调研”小程序，参与互动交流。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9日前，①访问网址https://eseb.cn/1t76KTC7HiM或使用微信扫

描下文中“价值在线” 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②使用微信扫描下文中“约调研” 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

问；③通过公司邮箱nwf_123456@126.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

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价值在线小程序码）（约调研小程序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731-84449588-811

邮箱：nwf_123456@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或“约调研”

小程序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975�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5-055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

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5月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投资

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新五丰与法国科普利信集团（以下简称“科普利信” ）拟成立合资公司开展联

合育种项目合作，该合资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其中：新五丰以货币出资4,0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科普利信以货币出资3,9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涉及本次对外投

资的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一、进展情况

2025年11月12日，上述控股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

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湖南新五丰利信种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0MAK13RPCIE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森林

注册资本：800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5年11月12日

住所：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南洲镇江边村南洲产业园B2栋4单元302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种畜禽经营；种畜禽生产；牲畜饲养；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肥料生产；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牲畜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饲料添加剂销售；饲料原料销售；肥料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的除外）

二、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股票代码：600116�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25-063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在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担保计划内，2025年

10月无新增担保。

● 除上述2025年度担保计划外，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为重庆

市科尔科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涪陵聚龙电力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聚龙电力” ）于2025年10月为其持股31.5%的参股公司重庆市科尔科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科尔科克公司” ）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1,134万元。 该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担保，由科尔科克公司用

其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为聚龙电力的保证担保提供反担保。

●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117,665.13�万元，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总

额为318,209.13�万元【含2025年度担保计划中尚未使用额度195,000万元以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聚

龙电力为其持股31.5%的参股公司科尔科克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中尚未使用额度5,544万元】， 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8.8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2025年10月份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参股公司科尔科克公司提供

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 其他说明：本公告中担保余额、发生额、总额以及偿还额度合计数与分

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5年度担保计划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6月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新增担保总额不

超过19.50亿元，并同意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具体负责处理上述担保事宜，适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至下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担保额度之前。 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中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以及

控股子公司，其中全资子公司5家，担保金额7.50亿元；控股子公司1家，担保金额2亿元；开展票据池业

务，公司及子公司、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累计发生额不超过10亿元。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

月25日、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5-014号）、《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临2025-018号）、《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临2025-027号）。

（二）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2025年10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能源” ）之全资子

公司长电能源（上海）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存入保函保证金，从而解除联合能源5,000万元的

担保责任。

二、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 为满足部分所属公司的资金需求而进行

的合理预计。 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

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

响。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认

为：2025年度担保计划中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定，具有担保履

约能力。 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

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 为满足公司部分子公司发展

的资金需求，使其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会议同意

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事项，新增担保额度为19.50亿元，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具体

负责处理上述担保事宜， 适用期限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下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担保额

度之前。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2025年度担保计划外，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为重庆市科尔科

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聚龙电力于2025年10月为其持股31.5%的参

股公司科尔科克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1,134万元。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总额为318,209.13万元(含2025年度担保计划中尚未使用

额度195,000万元以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聚龙电力为其持股31.5%的参股公司科尔科克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中尚未使用额度5,544万元)， 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8.85%。

公司当前担保全部是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合营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存在为其他外部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

外担保。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241� � � � � � �证券简称：时代万恒 公告编号：临2025－048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时代万恒控股集团” ）持有公司143,133,473股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

本294,302,115的48.63%。 本次解除质押前，时代万恒控股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17,735,043股，占

其所持股份的82.26%，占公司总股本的40.00%（临2025-047）。

● 本次时代万恒控股集团解除质押107,735,043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75.27%，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61%。

● 本次解除质押后， 时代万恒控股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0,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

6.99%，占公司总股本的3.40%。

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接到控股股东时代万恒控股集团通知， 已将质押给建设银行的107,735,

043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

质押登记及质押登记解除通知》（2025质解1113-1）。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107,735,043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5.2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6.61%

解质时间 2025�年11月13日

持股数量 143,133,473

持股比例 48.6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0,0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9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40%

（说明：文中如有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加总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化，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0,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6.99%，占公

司总股本的3.40%。 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时代万恒

控股集团

143,133,473 48.63 10,000,000 6.99 3.40 0 10,000,000 0 0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88191� � �证券简称：智洋创新 公告编号：2025-057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青龙山路仪器仪表产业园2号综合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5

普通股股东人数 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0,260,49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20,260,4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914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91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国永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谢嘉乐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258,597 99.9984 0 0.0000 1,900 0.001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869,278 99.9509 0 0.0000 1,900 0.049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震、刘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3389� � � � �证券简称：*ST亚振 公告编号：2025-105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财务总监黄周斌先生递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黄周斌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的职务，辞职后黄周斌先生不再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一、财务总监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如适

用）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黄周斌 财务总监 2025年11月13日 2027年9月26日 个人原因 否 不适用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黄周斌先生已做好相关交接工作，其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黄周斌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对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 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

心的感谢！

二、财务总监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范伟浩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

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小伟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附：财务总监简历

杨小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3年6月出生，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中级职称。 历任

内蒙古域潇蒙达钛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广东宏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项目经理、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审计员。2025年

9月加入本公司。

杨小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情形外，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

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688022� � � � � � � �证券简称：瀚川智能 公告编号：2025-087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听涛路32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普通股股东人数 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311,22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311,2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0.76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0.7692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75,878,32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5,

419,344股，不享有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昌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前终止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及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21,900 77.9348 219,827 16.7650 69,496 5.3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提前终止实施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及第

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

案》

1,021,900 77.9348 219,827 16.7650 69,496 5.30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剑、何梦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及《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